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险中心函〔2006〕60 号 2001.11.1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中心：

近年来，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259 号）、《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劳动保障部令

第 16 号）和相关政策规定，努力做好社会保险费征缴申报审核和稽

核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促进了社会保险费的应收尽收。但是，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就业

方式和收入分配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一些地区在社会保险缴费

申报审核和稽核工作中，存在着执行政策不统一、审核不够规范等问

题，影响了缴费基数核定和稽核的整体效应。为做好新形势下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核定与稽核工作，现就规范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关于缴费基数的核定依据

1990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

家统计局令第 l 号），之后相继下发了一系列通知对有关工资总额

统计做出了明确规定，每年各省区市统计局在劳动统计报表制度中对



劳动报酬指标亦有具体解释。这些文件都应作为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的依据。凡是国家统计局有关文件没有明确规定不作为工资收入统

计的项目，均应作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二、关于工资总额的计算口径

依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文件规定，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

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由计时工资、计件工

资、奖金、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津贴和补贴等组

成。劳动报酬总额包括：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不在岗职工生活费；聘

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的劳动报酬；外籍及港澳台方人员劳动报酬以

及聘用其他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

国家统计局“关于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的通知”（统制字〔1990〕1 号）中对工资总领的计算做了明确解

释：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支付的工

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按国家规定列入计

征奖金税项目的还是未列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

计算范围

三、关于计算缴费基数的具体项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下列项目作为工资总额统计，在计算缴

费基数时作为依据：

1、计时工资，包括：

(1)对已完成工作按计时工资标准支付的工资即基，本工资部分；



(2)新参加工作职工的见习工资（学徒的生活费）;

(3)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病、工伤、产假、计划

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定期休假、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

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时工资标准或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

资；

(4)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技能工资及岗位

（职务）工资；

(5)职工个人按规定比例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职工受处分期间的

工资、浮动升级的工资等。

(6)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人的岗

位工资、技术等级（职务）．工资。

2、计件工资，包括：

(1)实行超额累进计件、直接无限计件、限额计件、超定额计件

等工资制，按劳动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的定额和计件单价支付给个人

的工资；

(2)按工作任务包干方法支付给个人的工资；

(3)按营业额提成或利润提成办法支付给个人的工资。

3、奖金，包括：

(1)生产（业务）奖包括超产奖、质量奖、安全（无事故）奖、

考核各项经济指标的综合奖、提前竣工奖、外轮速遣奖、年终奖（劳

动分红）等；



(2)节约奖包括各种动力、燃料、原材料等节约奖；

(3)劳动竞赛奖包括发给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的各种奖金；

(4)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年终一次性奖金、机关工人的奖

金、体育运动员的平时训练奖；

(5)其他奖金包括从兼课酬金和业余医疗卫生服务收入提成中支

付的奖金，运输系统的堵漏保收奖，学校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超额酬金，

从各项收入中以提成的名义发给职工的奖金等。

4、津贴，包括：

(1)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岗位性津贴。包括：

高空津贴、井下津贴、流动施工津贴、高温作业临时补贴、艰苦气象

台（站）津贴、微波站津贴、冷库低温津贴、邮电人员外勤津贴、夜

班津贴、中班津贴、班（组）长津贴、环卫人员岗位津贴、广播电视

天线工岗位津贴、盐业岗位津贴、废品回收人员岗位津贴、殡葬特殊

行业津贴、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岗位津贴、环境监测津贴、课时津贴、

班主任津贴、科研辅助津贴、卫生临床津贴和防检津贴、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津贴、护林津贴、林业技术推广服务津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津贴、水利防汛津贴、气象服务津贴、地震预测预防津贴、技术监督

工作津贴、口岸鉴定检验津贴、环境污染监控津贴、社会服务津贴、

特殊岗位津贴、会计岗位津贴、野外津贴、水上作业津贴、艺术表演

档次津贴、演出场次津贴、艺术人员工种补贴、运动队班（队）干部

驻队津贴、教练员培训津贴、运动员成绩津贴、运动员突出贡献津贴、

责任目标津贴、领导职务津贴、岗位目标管理津贴、专业技术职务津



贴、专业技术岗位津贴、技术等级岗位津贴、技术工人岗位津贴、普

通工人作业津贴及其他为特殊行业和苦脏累险等特殊岗位设立的津

贴。

机关工作人员岗位津贴。包括：公安干警值勤津贴、警衔津贴、

交通民警保健津贴、海关工作人员岗位津贴、审计人员外勤工作补贴、

税务人员的税务征收津贴（包括农业税收）、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外勤

津贴、人民法院干警岗位津贴、人民检察院干警岗位津贴、司法助理

员岗位津贴、监察、纪检部门办案人员补贴、人民武装部工作人员津

贴、监狱劳教所干警健康补贴等。

(2)保健性津贴。包括：卫生防疫津贴、医疗卫生津贴、科技保

健津贴、农业事业单位发放的有毒有害保健津贴以及其他行业职工的

特殊保健津贴等。

(3)技术性津贴。包括：特级教师津贴、科研课题津贴、研究生

导师津贴、工人技师津贴、中药老药工技术津贴、特殊教育津贴、高

级知识分子特殊津贴（政府特殊津贴）等。

(4)年功性津贴。包括：工龄工资、工龄津贴、教龄津贴和护士

护龄津贴等。

(5)地区津贴。包括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地区附加津贴等。

(6)其他津贴。例如：支付给个人的伙食津贴（火车司机和乘务

员的乘务津贴、航行和空勤人员伙食津贴、水产捕捞人员伙食津贴补

贴、汽车司机行车津贴、体育运动员和教练员伙食补助费、少数民族



伙食津贴、小伙食单位补贴、单位按月发放的伙食补贴、补助或提供

的工作餐等）、上下班交通补贴、洗理卫生费、书报费、工种粮补贴、

过节费、干部行车补贴、私车补贴等。

5、补贴，包括：为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变动影响

而支付的各种补贴，如副食品价格补贴、粮、油、蔬菜等价格补贴，

煤价补贴、水电补贴、住房补贴、房改补贴等。

6、加班加点工资。

7、其他工资，如附加工资、保留工资以及调整工资补发的上年

工资等。

8、特殊项目构成的工资：

(1)发放给本单位职工的“技术交易奖酬金”；

(2)住房补贴或房改补贴。房改一次性补贴款，如补贴发放到个

人，可自行支配的计入工资总额内；如补贴为专款专用存入专门的帐

户，不计入工资总额统计〔国家统计局《 关于房改补贴统计方法的

通知》 （统制字〔 1992 〕 80 号文）〕；

(3)单位发放的住房提租补贴、通信工具补助、住宅电话补助〔国

家统计局《 关于印发 1998 年年报劳动统计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

答的通知》 （国统办字〔 1998 〕 120 号）〕 ；

(4)单位给职工个人实报实销的职工个人家庭使用的固定电话话

费、职工个人使用的手机费（不含因工作原因产生的通讯费，如不能



明确区分公用、私用均计入工资总额）、职工个人购买的服装费（不

包括工作服）等各种费用〔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 2002 年劳动统计

年报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 （国统办字〔 2002 〕 20

号）〕 ；

(5)为不休假的职工发放的现金或补贴〔 国家统计局《 关于印

发 2002 年劳动统计年报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 （国统

办字〔 2002 〕 20 号）〕 ；

(6)以下属单位的名义给本单位职工发放的现金或实物（无论是

否计入本单位财务帐目）〔国家统计局《 关于印发 2002 年劳动统

计年报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 （国统办字〔 2002 〕 2

0 号）〕；

(7)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各种商业性保险〔 国家统计局《 关于印

发 2002 年劳动统计年报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国统办

字〔 2002 〕 20 号）〕 ；

(8)试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的经营者，其工资正常发放部分和年

终结算后补发的部分〔国家统计局《 关于印发 2002 年劳动统计年

报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国统办字〔 2002 〕20 号）〕；

(9)商业部门实行的柜组承包，交通运输部门实行的车队承包、

司机个人承包等，这部分人员一般只需定期上交一定的所得，其余部

分归己。对这些人员的缴费基数原则上采取全部收入扣除各项（一定）



费用支出后计算〔国家统计局《 关于印发劳动统计问题解答的通知》

（制司字〔 1992 〕 39 号）〕 ；

(10)使用劳务输出机构提供的劳务工，其人数和工资按照“谁发

工资谁统计”的原则，如果劳务工的使用方不直接支付劳务工的工资，

而是向劳务输出方支付劳务费，再由劳务输出方向劳务工支付工资，

应由劳务输出方统计工资和人数；如果劳务工的使用方直接向劳务工

支付工资，则应由劳务使用方统计工资和人数。输出和使用劳务工单

位的缴费基数以谁发工资谁计算缴费基数的原则执行〔国家统计局《

关于印发 2004 年劳动统计年报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

（国统办字〔 2004 〕 48 号）〕 ；

(11)企业销售人员、商业保险推销人员等实行特殊分配形式参保

人员的缴费基数原则上由各地依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规定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四、关于不列入缴费基数的项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下列项目不计入工资总额，在计算缴费

基数时应予剔除：

（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发放的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

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支付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

以及支付给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的重奖，债券利息以及职工个人

技术投入后的税前收益分配。



（二）有关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方面的费用。职工保险福利费用

包括医疗卫生费、职工死亡丧葬费及抚恤费、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文

体宣传费、集体福利事业设施费和集体福利事业补贴、探亲路费、计

划生育补贴、冬季取暖补贴、防署降温费、婴幼儿补贴（即托儿补助）、

独生子女牛奶补贴、独生子女费、“六一”儿童节给职工的独生子女

补贴、工作服洗补费、献血员营养补助及其他保险福利费。

（三）劳动保护的各种支出。包括：工作服、手套等劳动保护用

品，解毒剂、清凉饮料，以及按照国务院 1963 年 7 月 19 日劳动部

等七单位规定的范围对接触有毒物质、砂尘作业、放射线作业和潜水、

沉箱作业，高温作业等五类工种所享受的由劳动保护费开支的保健食

品待遇。

（四）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

（五）支付给外单位人员的稿费、讲课费及其他专门工作报酬。

（六）出差补助、误餐补助。指职工出差应购卧铺票实际改乘座

席的减价提成归己部分；因实行住宿费包干，实际支出费用低于标准

的差价归己部分。

（七）对自带工具、牲畜来企业工作的从业人员所支付的工具、

牲畜等的补偿费用。

（八）实行租赁经营单位的承租人的风险性补偿收入。



（九）职工集资入股或购买企业债券后发给职工的股息分红、

（十）劳动合同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由企业支付的医疗补助

费、生活补助费以及一次性支付给职工的经济补偿金。

（十一）劳务派遣单位收取用工单位支付的人员工资以外的手续

费和管理费。

（十二）支付给家庭工人的加工费和按加工订货办法支付给承包

单位的发包费用。

（十三）支付给参加企业劳动的在校学生的补贴。

（十四）调动工作的旅费和安家费中净结余的现金。

（十五）由单位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十六）支付给从保安公司招用的人员的补贴。

（十七）按照国家政策为职工建立的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

其中单位按政策规定比例缴纳部分。

五、关于统一缴费基数问题

（一）参保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可以为职工工资总

额，也可以为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之和，但在全省区市范围

内应统一为一种核定办法。

单位职工本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原则上以上一年度本

人月平均工资为基础，在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 60 ％一一 300 % 的范

围内进行核定。特殊情况下个人缴费基数的确定，按原劳动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劳

办发〔 1997 〕 116 号）的有关规定核定。以个人身份参保缴费基

数的核定，根据各地贯彻《 国务院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决定》 （国发〔 2005 〕 38 号）的有关规定核定。

（二）参保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

保险费的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职工个人缴

费基数为本人工资，为便于征缴可以以上一年度个人月平均工资为缴

费基数。目前，一些地方为整合经办资源，实行社会保险费的统一征

收和统一稽核，并将各险种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基数统一为单位和个人

墩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这种做法方便了参保企业和参保人员，

有利于提高稽核效率。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按照本通知的规定规范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核定工作，要在规范的基础上，坚持标准，切实做好申报审核和

日常稽核工作，维护广大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确保社会保险费的应

收尽收。


